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行政执法指挥调度中心
2026年部门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一）
一、项目名称
新平县行政执法指挥调度平台项目。
二、立项依据
中共新平县委办公室 新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新平县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新办通〔2024〕23号）。
三、项目实施单位
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行政执法指挥调度中心。
四、项目基本概况
[bookmark: _GoBack]根据中共新平县委办公室 新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新平县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新办通〔2024〕23号）、《中共新平县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组建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行政执法指挥调度中心的通知》（新机编〔2024〕57号）文件精神，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行政执法指挥调度中心负责行政执法指挥调度平台的建立、运行、管理和维护等工作，对县级部门及县级综合行政执法队伍、乡镇（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伍进行统一指挥调度。
五、项目实施内容
一是实现对各部门执法过程和效能跟踪。行政执法统一调度、执法程序网上流转、执法活动网上监督等；二是实现部门间行政处罚信息数据共享共用。信息实时流转、实时抄告、实时监控，逐步形成精准反应的智慧监管模式；三是持续推动各执法部门在执法领域的协同配合，形成县域行政执法联动机制。主要为平台系统运行及设备的修理和维护费用、购买1台彩色多功能打印/复印一体机和2台黑白打印机的费用。
六、资金安排情况
平台系统运行维护及设备修理维护费用36,400.00元；
彩色多功能打印/复印一体机1台，单价26,000.00元，共26,000.00元；
黑白打印机2台，单价1,300.00元，共2,600.00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项目的具体时间安排为2026年1月至12月，按工作实际需要内容进行开展。
八、项目实施成效
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贯彻中央、省委和市委关于深化行政执法体系改革的部署要求，依托新平县数字城管监督指挥系统、整合玉溪市市域社会治理智能化综合平台、“雪亮工程”等智慧平台信息系统数据资源，建设县行政执法指挥调度平台，对县级部门及县级综合行政执法队伍、乡镇（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伍进行统一指挥调度，形成“大数据+指挥调度+执法队伍”的县域行政执法模式。


















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行政执法指挥调度中心
2026年部门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二）
一、项目名称
党建工作经费项目。
二、立项依据
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国共产党党和国家机关基层组织工作条例》《中共新平县委办公室关于贯彻落实〈中共玉溪市委关于加强和改进全市机关党的建设的实施意见〉的通知》（新办通〔2020〕10号）及有关党内法规工作要求实施本项目。
三、项目实施单位
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行政执法指挥调度中心。
四、项目基本概况
为认真落实党中央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依据《中国共产党党和国家机关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和《中共新平县委办公室关于贯彻落实〈中共玉溪市委关于加强和改进全市机关党的建设的实施意见〉的通知》（新办通〔2020〕10号）第五条之规定：“各单位要将机关基层党组织活动经费按不低于单位公用经费5%的比例列入本部门行政经费预算。同时，对党支部规范化建设、党建示范点建设等专项任务和重大活动，安排专项经费予以保障。”
五、项目实施内容
2026年计划开展“三会一课”、主题党日12次，党员基本培训2期（县内红色教育基地党史学习教育），慰问生活困难党员1名，以及订阅或购买用于开展党员教育的报刊、资料、音像制品和设备，购买党员徽章、党员“政治生日”贺卡，进行党员活动阵地建设和党组织规范化建设（党员公示栏、党员活动室规范化建设）等。
六、资金安排情况
订阅或购买用于开展党员教育的报刊、资料、音像制品和设备，购买党员徽章、党员“政治生日”贺卡等500.00元；
党员公示栏、党员活动室规范化建设等2,100.00元；
开展县内红色教育基地党史学习教育2,100.00元；
慰问生活困难党员300.00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项目的具体时间安排为2026年1月至12月，按工作实际需要内容进行开展。
八、项目实施成效
中共新平县行政执法指挥调度中心党支部将以“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深入学习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等主题教育为抓手，认真开展“三会一课”“主题党日”活动。项目实施后，保障各项党内活动得以正常开展，确保党员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新平县和谐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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